株洲市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市政公用设施项目移交管理行为，切实提高我市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湖南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法》《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株洲市城市规划区（以下简称城区）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市政公用设施主要包括：按照城市规划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广场、城市桥涵、城市排水等市政工程、环卫设施、城市照明设施、园林绿化设施、交通设施、防洪设施、公交设施等。
第四条  市市政公用设施各行政主管部门指导、考核全市市政公用设施移交接收及维护管理工作。市、区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各自职责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移交接收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维护责任区域范围划分
（一）天元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城市道路（包括各类桥涵、道路附属设施、雨水管道及雨污合流管道）和广场、园林绿化、环卫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二）芦淞、荷塘、石峰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广场、园林绿化、环卫和除市市政维护中心管养范围外所有支路、小街小巷（包括桥涵、道路附属设施、雨水管道及雨污合流的管道）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四）市城管局市市政维护中心承担跨湘江城市桥梁和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范围内的快速路、主次干道（包括各类桥涵、道路附属设施、雨水管道及雨污合流管道）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五）市城管局市照明管理中心承担城区（株洲经开区除外）城市道路、桥涵、广场等城市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标志、信号灯、交通隔离护栏、交通监控、电子警察等交通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七）市水利局负责城市防洪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八）国网株洲供电分公司负责随道路配建电力管线预埋土建工程的管理养护工作。
（九）市水务集团（市城市污水处理管理处）负责市政污水管网（指小区污水管网末端至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小区污水管网（指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的建设用地红线内公共区域的污水管网,包括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段）由产权人负责维护和运营,产权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专业维护运营单位负责维护和运营。小区污水管网难以确定责任主体的,由各区政府组织确定小区污水管网维护运营单位。

（十）市公交公司负责城市公交设施、智轨及其配套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
第六条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市政工程项目方案及初步设计审查工作时，应书面征求市、区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维护接收单位的意见，共同完善设计内容。建设单位应组织管理维护接收单位参与质量监督工作，为项目移交、接收、后期管理维护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第七条  市政公用设施移交应具备的条件
（一）市政公用设施移交前必须由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证明书应经财政、城管、公安、住建、水务等职能部门和接收单位签字认可。
（二）市政公用设施移交时必须达到市政公用设施工程设计要求，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城市道路、桥涵、园林绿化、环卫、交通、城市照明等设施的验收标准以及工程质量要求的相关规定。
（三）建设单位提交完整、符合要求的技术档案资料和施工管理资料，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工程档案和地下管线竣工测量数据。
（四）建设单位提交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建设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对因延期移交而产生的质量问题进行整改，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重新做出检测鉴定。
第八条  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的程序
（一）市政工程项目开工后，建设单位应及时与有关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区人民政府办理移交申报备案手续，由该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工程建成移交的接收单位，并书面告知该项目的移交条件和资料要求及清单。
（二）市政公用设施接收单位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可参加该工程的预验收。
（三）市政公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向相关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移交书面申请和齐全完整的资料。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和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应牵头组织移交相关工作。
（四）对于竣工验收后未及时办理移交的工程，其工程移交由建设单位向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15个工作日内应组织开展接收相关工作。接收单位对移交的市政公用设施应进行核查，存在问题的，核查结果以通知书的形式告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整改完毕后，接收单位和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签字认可。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召开市政公用设施正式移交会议，并签署市政公用设施移交书。
（五）市政公用设施移交可实行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环卫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公交设施、照明设施等分项移交，但移交的设施质量必须合格。
（六）在移交过程中，遇到移交工程边界不清、特殊情况导致工程局部未按设计要求建成、报建资料不齐全等问题时，由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处理。
第九条  移交阶段管养职责划分
（一）在投入使用至移交阶段。城市道路建成后且交通设施齐全确需开放交通的，应征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同意后方可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城市管理相关工作标准，负责城市道路、排水、环卫、交通、城市照明等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二）在移交后至质量保修（缺陷责任）期阶段。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由建设方负责整改。质保期起始时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时限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第十条  建立市政公用设施管养项目数据库
市政公用设施接收单位应建立市政公用设施项目数据库，并及时、准确、完整的进行资料录入。
第十一条  经费保障机制
（一）移交前的维护及运行费用，列入各项目建设成本由各建设单位负责承担。
（二）移交后的管理维护经费。由市、区两级各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维护部门，根据新增设施量和维护定额，编制管理维护经费预算，达到大修条件的项目依程序另行编制大修预算。所需经费，属于企业承担的，由企业自行筹集；属于财政承担的，由各管理维护部门根据现行城市管理维护体制，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分别列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三）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决定新增维护经费，并对新增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和接收单位在接收移交过程中出现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协调结果以会议纪要形式确认。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由两部门联合报请同级政府审定。
第十三条  移交工作责任追究机制
市政公用设施各接收单位应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设计文件内容办理接收手续，不得提出超出设计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以外的接收条件，不得无故拖延或拒绝接收工作。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接收监督，并将有关接收进展情况通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建设单位、接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市政公用设施交付使用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市政公用设施拒绝接收的；
（三）未按照规定组织移交的；
（四）未按照规定配合移交的；
（五）未按照规定保障管理维护经费的；
（六）未按规定在质保期内对市政公用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的；
（七）未按照承诺对市政公用设施遗留问题及时整改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月*日起施行。
